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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修订情况 

 

修订次数 修订日期 修订内容 修订人 审核人 批准人 

1 2014.06.01 CNAS-CC21改为 CNAS-CC02 汪如洋 石新勇 马振珠 

2 2015.07.20 

4.6.1 认证要求变更的批

准，由管理委员会修改为技

术委员会。 

柳叶 石新勇 马振珠 

3 2015.12.14 
CNAS-CC01:2011更改为 

CNAS-CC01:2015 
柳叶 石新勇 马振珠 

4 2019.2.13 

1.根据 CTC 认证评价中心的

组织机构职责进行修订。 

2.删去“4.5.2每次换证时，

如质量和/或环境和/或职业

健康安全和/或能源管理体

系进全面审核，新证书可启

用新的有效期”。 

汪如洋 朱连滨 马振珠 

5 2020.07.20 修订部分职责 袁秀霞 闫浩春 朱连滨 

6 2021.3.22 4.5认证依据的变更 韩荣荟 闫浩春 朱连滨 

7 2025.5.6 修改部门名称和职责 韩荣荟 闫浩春 陈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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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目的 

对获准认证的组织在认证的产品范围、地址、组织名称和/或质量/环境

/职业健康安全/能源管理/食品安全/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（HACCP）体系

和有机产品/良好农业规范/自愿性产品变更时实施有效控制。 

2 范围 

适用于对获准认证的组织在认证变更时的全部认证活动。 

3 职责 

3.1 认证审核部/绿色发展部负责按要求进行变更的材料评审及需要时的补

充审核要求； 

3.2 技术委员会依据认证资料评审通知书检查是否实施了补充评审； 

3.3 运行管理部负责相关证书的变更。 

4 工作程序 

4.1 组织注册名称的变更 

4.1.1 变更的评审 

当获证组织现场提出名称变更时，需将以下材料上报本公司，由认证

审核部/绿色发展部责对申请材料进行评审： 

a) 组织变更名称后的营业执照、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； 

b) 组织的书面变更申请，其中应描述组织变更前后的关系、对认证协

议中权利与义务的承诺，尤其是有关认证欠费的债务关系；如果获证组织

在变更申请中没有承诺认证协议中的权利与义务，原则上新企业应签署二

份与公司的新认证协议； 

c) 组织的变更申请原则上要求加盖组织变更名称前、后的公章。如果

变更前的公章已被收回，则应附上有关工商部门的证明文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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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1.2 变更的实施 

若该变更未影响到认证的有效性，则由运行管理部负责对组织的证书

进行直接变更；若评价认为变更将影响到认证的有效性时，则由认证审核

部/绿色发展部/全资子公司组织对组织进行的审核。 

4.2 注册地址的变更 

4.2.1 获证组织的注册地址和/或生产/活动场所变更时，需提出书面的变

更申请。包括：企业加盖公章的书面变更说明（包括确认的新地址、联系

方式、联系人等有无变化）等。且需实施全要素审核，申请材料由认证审

核部/绿色发展部/全资子公司审核管理部门受理后，组织审核。 

4.2.2 如是因为市政改造或其他原因导致的注册地址/场所名称变化，但实

际位置并没有变化时，则不必实施全要素审核。但审核/查组需带回企业书

面说明及地方政府（如乡、镇、办事处的）证明，直接交运行管理部进行

变更。 

4.3 认证范围的变更 

4.3.1 认证范围的扩大 

4.3.1.1 申请与评审 

获证组织希望进行认证范围扩大时，应提出具体的书面扩大申请。当

扩大涉及组织的管理体系变更时，组织还需提供相适应的体系文件，由认

证审核部/绿色发展部负责材料审查，按《产品认证申请评审受理程序》和

《体系认证申请评审受理程序》决定是否需要实施补充审核和/或补充检验。 

4.3.1.2 补充审核/检验 

当需进行补充审核时，认证审核部/绿色发展部/全资子公司在确定审核

组组成后由专人进行文件审查，并进行现场审核。现场审核重点是审核扩

大认证范围相关过程、活动和部门、生产现场，具体实施按相应的审核/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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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实施程序进行。 

当需进行补充检验时，分包检测机构根据抽样清单，进行补充产品检

验。 

全部资料经技术委员会审定，总经理批准后，给予相应的认证变更。 

4.3.1.3 批准 

当不需要补充审核和检验时，由认证审核部/绿色发展部直接将资料交

技术委员会审定，总经理或相关授权人员批准后，给予更换认证证书。 

4.3.1.4 证书 

如果组织要求对产品范围或注册地址扩大部分独立取证，则原证书继

续有效，对扩大部分独立发证，新旧证书并列使用。 

4.3.2 认证范围的缩小 

4.3.2.1 获证组织的认证范围缩小原则上可直接向运行管理部提出换证申

请，经审查后，由总经理或相关授权人员进行批准。重新制作新证，证书

的有效期不变，但要注明换证日期，并以旧证换取新证。 

4.3.2.2 当认为获证组织的缩小可能影响到其体系运作或所提供产品、过

程、服务时（如某项活动的删减），应考虑组织现场审查。由认证审核部/

绿色发展部/全资子公司安排现场审查工作，执行认证的批准、保持程序。 

4.4 联系方式的变更 

当获证组织的联系人、联系电话发生变化或通讯地址与生产地址不一

致时，应及时将变更信息通知认证审核部/绿色发展部办理联系方式的变更。 

4.5 认证依据的变更 

4.5.1 管理体系认证依据的变更 

当管理体系认证依据发生变更时，由质量管理部编制体系文件换版策



 

第 4 页/共 6 页 

 

划，并由技委会审核，管理者代表批准后发布实施。 

4.5.2 国推/自愿性产品认证依据的变更 

认证审核部/绿色发展部、质量管理部/分支机构负责国推/自愿性产品

认证过程中使用标准的监督管理。当国推/自愿性产品认证的依据（如标准

版本号）发生变化时，由实施规则的编制部门根据标准变化情况填写《产

品标准换版变更确认表》，并经管理者代表批准后进行国推/自愿性产品认

证的依据变更、修订认证实施规则并组织相关专业检查员进行培训。认证

审核部/绿色发展部/分支机构负责通知认证客户。 

4.5.3 变更的实施 

认证审核部/绿色发展部/分支机构可结合年度监督检查进行全条款、

全部门的审查，合格后更换新证，原证书作废，新证书的有效期不变。 

 4.6 认证要求变更的处置 

4.6.1 当认证要求变更时，应考虑以下内容： 

a) 认证要求变更须经技术委员会批准，并保证认证的公正性； 

b) 若认证要求的变更须经认可机构的批准，则应报请其批准； 

c) 在认证要求经批准后，由认证审核部/绿色发展部向获证组织发出认

证要求变更的通知，并以公开文件的方式通知拟申请认证的企业； 

d) 对新的认证要求的确认可结合监督检查进行，必要时可更换认证证

书； 

e) 认证要求变更后，已获证组织应在规定的转换期内达到新的认证要

求的规定；否则，将注销其认证资格。 

4.6.2 认证要求变更的处理 

认证要求变更时，由认证审核部/绿色发展部提前通知获证组织和申请

方，以便其在规定的时间内按新要求调整管理体系和采取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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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证要求变更时，需要获证组织提出书面申请，必要时提供与认证标

准相适应的手册等文件资料，由认证审核部/绿色发展部审查决定是否受理。 

申请受理后，由认证审核部/绿色发展部/全资子公司确定审核组组成，

安排现场审核。现场审核中重点审核认证标准或认证规则变更的要求、过

程、活动及相关部门。具体的工作程序按相应的现场审核实施程序进行，

审核结束后，经认证结果评价人员评价，总经理批准，给予更换认证证书。 

4.7 现场变更的处理 

4.7.1 审查组在获证组织的现场进行监督、再认证或其他活动时，原则上

对其现场的变更申请不予受理，特别是对认证范围的扩大涉及组织的体系

文件变更，需进行文件评审和/或合同评审时。可行时，审查组可带回相应

的变更材料交相关部门进行处理。 

4.7.2 当审查组在获证组织的现场发现组织的名称、地址或联系方式等发

生变更时，应要求其按照本程序文件规定的要求提出相应的变更申请。 

4.7.3 必要时，审查组在与认证审核部/绿色发展部/分支机构联系并取得

其同意后，可对组织的现场变更申请进行处理（如增加产品检验或补充进

行全要素审核）但必须将相关的变更材料带回，以进行相应变更的补充受

理、登记手续。 

5 相关文件 

CNAS-CC02:2013《产品、过程和服务认证机构要求》 

CNAS-CC01:2015《管理体系认证机构要求》 

CTC/QP-PD01《产品认证申请评审受理程序》 

CTC/QS-PD01《体系认证申请评审受理程序》 

CTC/QG-PJ07 《认证的批准、保持、暂停、撤销及注销管理程序》 

CTC/QG-PA03《管理体系 证后监督、再认证管理程序》 

CTC/QG-PA04《强制性产品认证 证后监督管理程序》 



 

第 6 页/共 6 页 

 

CTC/QG-PA05《自愿性产品认证证后监督、再认证管理程序》 

6 相关记录 

《获证组织变更申请》 

《认证要求变更通知》 

《认证要求变更利益相关方意见汇总表》 


